
共青团珠海科技学院委员会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院团字〔2023〕5 号 

 

关于举办团校第九期入团积极分子培训班的

通知 
 

各二级学院团委： 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

二十大精神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，巩固和

扩大党的青年群众基础，切实抓好团前教育，夯实基层基础，帮助

广大青年学生学习和掌握党团理论知识，培养可靠的社会主义建

设者和接班人，校团委决定举办团校第九期入团积极分子培训班。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培训对象： 

入团积极分子，各学院学员名额分配（见附件 2） 

二、报名条件： 

各二级学院团委选送的学员需符合以下要求：在校学生；思想

积极进步、理想信念坚定；承认团的章程，愿意参加团的组织并在

其中积极工作、执行团的决议和按期交纳团费；综合素质高，成绩

优良，且无不及格科目；已递交入团申请书，且已被所在团支部确

定为入团积极分子；无违法违纪、违反校规等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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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团校时间： 

1.校团委组织集中培训时间分别为：4 月 9 日上午和 4 月 15

日下午； 

2.二级学院团委开展“团委书记讲团课”时间：5月 9 日-5月

15 日； 

3.实践活动和志愿服务时间：4月 9 日-5月 15日 

四、培训形式： 

集中学习辅导、实践活动和志愿服务相结合。每位学员需至少

完成 20学时方可结业，其中集中理论学习辅导不少于 16 学时（校

团委安排集中理论学习 14 学时，二级学院团委书记讲团课 2 学

时），实践活动、志愿服务总计不少于 4学时，实践活动和志愿服

务由各二级学院团委统一组织。 

五、具体要求： 

1.请做好团校学员资格审核，择优推荐，学员以学院为单位组

成学习小组，选派优秀学生担任学习小组组长。 

2.请填写《团校第九期入团积极分子培训班学员汇总表》（附

件 3），于 4 月 4 日下午 17 点前将加盖公章的扫描件和可编辑的

Word 文档发送邮箱：847058439@qq.com，学员名单上报后不得随

意更改。 

3. 4 月 9 日-5 月 15 日期间，二级学院团委面向本学院的第

九期团校学员组织 4 学时的实践活动和志愿服务。 

4. 5 月 9 日-5 月 15 日期间，二级学院团委面向本学院的第

九期团校学员开展“团委书记讲团课”（1 讲 2学时的理论教学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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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团校统一发放学员学习卡，将学员学习时间、学习内容、考

勤情况详细登记入学习卡，参加团校学习过程是培养考察的一项

重要内容。学员务必准时参加培训，无特殊原因不得请假，因故缺

课累计超过 1/3者，取消本期学员资格。 

 

附件： 

1. 团校第九期入团积极分子培训班课程安排 

2. 团校第九期入团积极分子培训班学员名额分配表 

3. 团校第九期入团积极分子培训班汇总表 

4. 团校第九期入团积极分子培训班请假单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青团珠海科技学院委员会 

2023 年 3月 31日   

 

 

 


